
國立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食物中毒事件處理工作標準作業流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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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處理：
1. 學生就醫(ABCD) 
2. 慰問家長(BD) 
3. 校內情緒安撫(DF) 
4. 其他必要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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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                   疑似食物中毒通報流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疑似食物中毒回報作業 

                   疑似食物中毒緊急處理作業 

                   檢驗結果處理 

鄰近醫療院所 

所有訂購該家廠商之學校 

輔導廠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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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似食物中毒：二人以上吃同樣食物引起相同中毒徵象（噁心、嘔吐、腹痛…等症狀）

依法辦理 

說明： 
A 衛生組 B 教官室 C 健康中心 
D 導  師 E 員生社 F 輔導室 
G 總務處 H 會計室 I 秘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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